
柳州市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办公室文件

柳政管发〔2021〕12 号

关于印发《柳州市政务服务系统现场检测查验
预约服务工作制度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柳州市政务服务系统现场检测查验预约服务工作

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柳州市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办公室

2021 年 4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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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市政务服务系统现场检测查验
预约服务工作制度

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。为进一步提高政务服务效率，为企业

和群众提供便利，提升政务服务事项现场检测查验服务水平，规

范预约服务程序。根据《2021 年广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

案》，结合政务服务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工作制度。

第二条 预约服务概念。预约服务是指政务服务对象因特殊、

紧急需要而与政务服务单位事先约定时间（工作日）和地点办理

所需的政务服务事项的现场检测查验业务。

第三条 现场检测查验范围。现场检测查验既包括政务服务

对象到政务场所接受检测查验，也包括现场检测查验工作人员到

政务场所之外的地点进行检测查验。

第四条 现场检测查验条件。政务服务对象提交非容缺核心

材料符合受理条件后，才可提交预约服务申请。

第五条 预约服务申请渠道。政务服务对象需要预约服务的，

可以采取线上预约、现场预约、电话预约的方式提前 3 个工作日

向现场检测查验相关科室或事项受理窗口提出。

第六条 基本原则。政务服务单位原则上应按照政务服务对

象约定日期安排现场检测查验时间，遇特殊情况或受不可抗力因

素影响不能执行的，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日期调整并与政务服务

对象做好解释说明工作。对依法需专家评审查验的，政务服务对



象预约的检测查验日期不得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别程序时限；

对无需组织专家评审查验的，政务服务对象预约的检测查验日期

不得超过若干个工作日（具体时间根据事项确定)。同一事项，

首次查验不合格，可以重复预约。

第七条 工作流程

（一）申请

申请预约服务应进行预约服务登记并填写《预约服务登记表》

（附件 1）。通过现场预约的，在提交办理事项材料时一并填写

纸质表格交由受理窗口，由受理窗口人员将《预约服务登记表》

移交给现场检测查验科室；通过线上预约的，在指定线上平台填

写预约服务登记电子表格；通过电话预约的，由接线工作人员代

为填写。《预约服务登记表》由现场检测查验科室留存，表格内

容各政务服务单位可根据自身工作实际情况调整。

（二）办理

1.工作人员在接到预约服务申请后，应在 1 个工作日内给予

答复。同意预约服务申请的，应当向预约申请人告之应约服务时

间及现场检测查验要求，并做好备案记录；不能在预约时间内开

展服务的，必须经科室领导同意，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。

2.检测查验科室确认同意预约服务申请后，根据工作情况作

出人员、公务用车等预约工作安排。工作人员按照预约时间和地

点准时到达检测查验现场开展工作。

（三）记录存档



预约现场检测查验结束后，检测查验相关科室应对申请对象

的名称、预约办理事项、事项受理编号、预约时间和地点、预约

方式、办结情况等进行记录，形成工作台账，并做好《预约服务

登记表》存档工作。

第八条 工作要求

（一）现场检测查验工作人员应热情、高效地为预约对象办

理约定的服务事项。要加强与服务对象的沟通对接，充分做好实

时交流，认真进行现场检测查验前的业务指导，帮助企业群众及

时、准确做好准备，确保少走弯路。

（二）现场检测查验工作人员严守廉洁自律制度，在提供预

约服务中不得向申请人“吃拿卡要”。

（三）按照“能简必简、能并则并、可合即合”的原则，重点

围绕企业群众关注度高的难点、堵点问题，全面梳理行政审批事

项，主动减环节、减时限，取消无法定依据的现场检测查验事项，

优化审批流程。

第九条 其它。

（一）各县、区根据本地区实际参照本制度执行。

（二）办理时间相对固定的年检事项、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

进行评估的事项及存在其他特殊情况的事项不纳入现场检测预

约服务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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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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